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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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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衞生署高級總監 (牌照 ) 
楊玉葉女士  
 
律政司署理高級政府律師  
卓芷穎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2 

梁淑貞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議會秘書 (2)2 
黃家松先生  
 
文書事務助理 (2)2 
容佩儀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  
 
   在出席會議的小組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

的張宇人議員主持小組委員會主席的選舉。張議員

請委員提名小組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  
 
2.  姚思榮議員提名張宇人議員，此項提名獲

何俊賢議員附議。張宇人議員接受提名。在出席會

議的小組委員會委員中，除張宇人議員之外，排名

最先為何俊賢議員，隨後由他主持小組委員會主席

的選舉。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何議員宣布張宇人議

員當選為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張議員隨即接手主持

會議。  
 
3.  委員同意無須選舉副主席。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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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號 ： FH CR 
2/3231/13)、 2015年第 20號法律公告、 2015年   
第 21 號 法 律 公 告 、 立 法 會 LS35/14-15 、

CB(2)863/14-15(02) 及 CB(2)863/14-15(03) 號  
文件 ) 

 
4.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因應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5.  委員察悉，"記錄良好 "的個案，指個案  ⎯⎯
(a)在緊接有關持牌處所續牌前連續兩年，牌照登記

冊都沒有記錄任何有關該處所或其持牌人而且證

明屬實的投訴／對該處所或其持牌人採取的執法

行動； (b)在上次獲批牌照或續牌時，獲發全期 (目
前為有效一年 )牌照；以及 (c)沒有收到市民就其牌

照續期申請公告提出反對或負面評語的個案。據政

府當局表示，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約 78%的酒牌

處所會通過 "記錄良好 "的測試。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以下資料  ⎯⎯  
 

(a) "記錄良好 "的酒牌處所按業務類別 (特
別是有關處所是食肆還是酒吧 )劃分的

分項數字；及  
 
(b) 過去 3年，就 18區各區的酒牌處所接獲

並證明屬實的投訴數字。  
 

 

 

 

 

 

 

政府當局 

6.  關於政府當局建議把有效期多於一年的酒

牌的費用定為一年期牌照訂明費用的 1.5倍，部分

委員 (包括黃定光議員、何俊賢議員、陳志全議員、

陳家洛議員及郭偉强議員 )關注到，當局根據甚麼理

據提出該建議，以及該建議對政府的財政影響為

何。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下列資料： (i)發出新酒牌及為酒

牌續期的現有費用分別的成本計算方

法及收回成本比率；及 (ii)按部門計

算，將牌照有效期由一年延長至兩年

估計可以節省的間接成本；及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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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 關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號 ：

FHCR2/3231/13)附件F，解釋辦理牌照

續期申請服務的預期收回成本比率如

何 及 為 何 會 由 現 時 的 149% 下 降 至

119% ， 令 每 年 平 均 收 入 預 計 減 少

約 270萬元。  
 
審議兩項附屬法例的條文  
 
7.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 2015年應課稅品

(酒類 )(修訂 )規例》及《 2015年應課稅品 (酒牌 )(費
用 )(修訂 )規例》 (下稱 "兩項修訂規例 ")的條文。  
 
 
III. 其他事項  
 
延展審議期  
 
8.  小組委員會同意，為給予更多時間進行審

議工作，主席會在 2015年 2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動議一項議案，把兩項修訂規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5年 3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  
 
邀請公眾人士發表意見  
 
9.  小組委員會同意在 2015年 2月 26日 (星期四 )
下午 2時 30分舉行會議，聽取公眾人士對兩項修訂

規例的意見。委員察悉，小組委員會將會在立法會

網站登載公告及向 18區區議會發出邀請信。  
 
1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4月 14日  



附件  
 

《 2015年應課稅品 (酒類 )(修訂 )規例》及  
《 2015年應課稅品 (酒牌 )(費用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5年 2月 17日 (星期二 ) 
時 間  ：  上午 10時 45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154 -  
000433 
 

張宇人議員  
何俊賢議員  
單仲偕議員  
郭偉强議員  
姚思榮議員  
 

選舉主席   

000434 -  
000656 

主席  
 
 

主席致序辭  
 

 

000657 - 
001400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 2015 年應課稅品 (酒
類 )(修訂 )規例》及《 2015 年應課稅品 (酒
牌 )(費用 )(修訂 )規例》 (下稱 "兩項修訂
規例 ") ⎯⎯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
號： FH CR 2/3231/13) 
 

 

001401 - 
001418 

主席  
何俊賢議員  
 

委員同意邀請公眾人士就兩項修訂規

例發表意見  
 

001419 - 
002050 

主席  
單仲偕議員  
政府當局  
 
 

單仲偕議員表達以下關注及意見  ⎯⎯  
 

(a) 把酒牌的最長有效期從一年延長至
兩年的修訂建議 (下稱 "延長酒牌有
效期建議 ")獲通過後，酒牌局或會
不論曾否接獲有關處所附近居民的

投訴／反對而仍然發出兩年期酒牌

／為兩年期酒牌續期。他擔憂，酒

牌局在批出兩年期的牌照時會過於

寬鬆；及  
 

(b) 政府當局應採取兩級的發牌制度，
在該制度下，當局會根據有關處所

的過往紀錄，發出不同有效期的酒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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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  

 
(a) 現有規例已針對酒牌局的決定訂明
上訴機制。如申請人或不少於 20 名
在有關處所的 400 米半徑範圍內居
住的人士對酒牌局批出牌照的決定

感到受屈，他們可向市政服務上訴

委員會 (下稱 "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
訴；  

 
(b) 延長酒牌有效期建議的原意並不是
要改變目前做法，即如有人對申請

提出反對或負面評語，酒牌局或會

發出有效期較全期 (現時為一年 )為
短的牌照。為釋除附近居民的疑

慮，酒牌局也可按需要附加持牌條

件，例如是有關售賣酒類的時間及

消減噪音滋擾的措施；  
 
(c) 現有規例訂明酒牌局應確保在有關
個案的整體情況下，批出該牌照並

不違反公眾利益。因此，酒牌局已

就刊登公告訂定程序，讓市民 (包括
居於正申請酒牌的處所附近居住的

居民 )知悉有關申請；及  
 
(d) 延長酒牌有效期建議已在申請人與
可能受影響的該等居民的利益之間

求取合理的平衡。  
 
主席表示，申請人或有關居民可向上訴

委員會提出上訴，以及若他們對上訴委

員會的決定感到受屈，可就酒牌局的決

定申請司法覆核。  
 

002051 - 
002634 

主席  
陳志全議員  
政府當局  
 

陳志全議員有關以下事宜的提問  ⎯⎯  
 
(a) 發出酒牌的現時收回成本比率，以
及政府當局在等候按收回全部成本

的原則就酒牌 (包括續牌服務 )的收
費作出的全面檢討 (下稱 "收費全面
檢討 ")有結果時，建議把有效期多
於一年的牌照收費定為一年期牌照

訂明費用的 1.5 倍 (下稱 "收費建議 ")
的原因；及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政府當局預計有較大機會獲得酒牌
局批准牌照續期兩年的 "記錄良好
的個案 "的定義。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  
 
(a) 收費全面檢討正在進行中。政府當
局計劃在 2015年年底前向食物安全
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檢

討的結果。當中的指導原則是政府

收費達致收回全部成本。根據現階

段的可用數據，酒牌收費整體上仍

未達致收回全部成本；及  
 
(b) "記錄良好 "的個案指 (i)在緊接有關
持牌處所續牌前連續兩年，牌照登

記冊都沒有記錄任何有關該處所或

其持牌人而且證明屬實的投訴／對

該處所或其持牌人採取的執法行動

(當中或包括口頭警告、警告信及檢
控 )；(ii)在上次獲批牌照或續牌時，
獲發全期牌照；以及 (iii)沒有收到市
民就其牌照續期申請公告提出反對

或負面評語。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約 78%的酒牌處所會通過 "記錄
良好 "的測試。不過，批出的牌照有
效期長短，最終會由酒牌局決定。  

 
002635 - 
003334 

主席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姚思榮議員表示，他傾向支持延長酒牌

有效期建議，因為該建議能利便業界及

減少酒牌局的工作量。他詢問  ⎯⎯  
 
(a) 在處理酒牌申請時，對酒吧施加的
規定比食肆更嚴格的理據；  

 
(b) 政府當局建議在兩年期牌照有效期
的第十一個月進行中期檢討的理

據；及  
 
(c) 新申請會否獲批兩年期的牌照。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  
 
(a) 酒牌局一直向部分酒牌處所 (特別
是樓上酒吧 )施加更嚴格的條件，原
因是這些處所的特殊地理環境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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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引起公眾對滋擾、消防安全和罪案

等關注。為了讓業界知所遵從及提

高透明度，酒牌局發出《酒牌局審

批酒牌申請的準則指引》(下稱 "《指
引》 ")；  

  
(b) 建議的中期檢討機制，是為針對持
牌處所在獲批 24個月的牌照後表現
退步而提供的保障措施。根據這項

機制，檢討會在兩年期牌照有效期

的第十一個月進行，以確保關乎有

執法行動記錄或證明屬實投訴的酒

牌處所在其 24個月牌照有效期的餘
下時間可否繼續經營的事宜，會交

由酒牌局研究。然而，若有嚴重違

反持牌條件的情況，不論酒牌的年

期為何，酒牌局可即時撤銷或暫時

吊銷酒牌；及  
 
(c) 應注意的是，雖然批出的牌照有效
期長短，最終由酒牌局決定，但預

期只有在緊接有關續牌申請前最少

連續兩年記錄良好的個案，才有較

大機會獲得酒牌局批准續期兩年。

新加入售酒業務的申請人不會通過

測試。  
 
政府當局在回應主席有關向食肆及酒

吧所附加酒牌條件的提問時表示，在酒

牌中附帶的標準持牌條件之一是不得

容 許 任 何 人 在 該 處 所 內 經 營 酒 吧 生

意，除非附有酒牌局的酒吧批註。 "酒
吧 "泛指所有以售賣酒類供在處所內飲
用為其主要業務經營的處所。按個別情

況的評估，酒牌局可向持牌處所附加額

外條件，以盡量減少對附近居民造成的

滋擾，例如限制售賣酒類時間、設定處

所可容納人數上限及規定有關處所須

關閉門窗。  
 

003335 - 
003841 

主席  
何俊賢議員  
政府當局  
 

何俊賢議員關注到，在延長酒牌有效期

建議獲通過後，會否影響有關居民向酒

牌局表達意見。他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18 區各區接獲的酒牌處所投訴數字。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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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a) 在延長酒牌有效期建議獲通過後，
目前的做法仍會繼續，當有牌照期

滿而有需要續期時，申請人須刊登

公告，讓公眾知悉有關續牌申請。

如有人對續牌申請提出反對意見或

作出負面評語，酒牌局可在其認為

適當的情況下批出有效期較全期為

短的牌照。此外，酒牌局已訂定程

序，為有爭議和遭反對的個案舉行

公開聆訊。酒牌局亦可按需要附加

額外持牌條件；及  
 
(b) 為回應部分區議會議員關注到持牌
處所在獲批兩年期牌照後，其在符

合發牌條件方面的表現可能會每況

愈下，政府當局經諮詢酒牌局後，

正為有效期為兩年的牌照制訂中期

檢討機制。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a)"記錄良好 "
的酒牌處所按業務類別 (特別是有關處
所是食肆還是酒吧 )劃分的分項數字；
及 (b)過去 3 年，就 18 區各區的酒牌處
所接獲並證明屬實的投訴數字。  

 

 
 
 
 
 
 
 
 
 
 
 
 
 
 
 
 
 
 
 
 
 
政府當局

須提供所

要求的資

料 (會議紀
要第 5(a)及
(b)段 ) 
 

003842 - 
004630 
 

主席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表示，雖然他認為延長酒牌

有效期建議屬利便營商的措施，但有地

區人士就酒吧造成滋擾提出關注。為了

在利便業界與居民就酒吧造成滋擾提

出關注之間取得較佳的平衡，政府當局

應考慮採用一套兩級的發牌制度，在該

制度下，酒吧的牌照期為一年，而食肆

及會社的牌照期則為兩年。  
 
黃議員亦認為，應把有效期多於一年的

酒牌費用定為一年期牌照訂明費用的

兩倍，以遵從 "用者自付 "的原則。他認
為，延長酒牌有效期建議會利便業界，

而當中須繳付費用的差額，相對而言微

不足道。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  
 
(a) 為公平起見，是否批出兩年期酒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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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會視乎有關處所有否保持 "記錄良
好 "，而不是其經營的業務類別。因
此，目前的建議並沒有採用兩級的

發牌制度；及  
   

(b) 當收費全面檢討完成後，牌照費用
可能會作進一步修訂。然而，政府

當局估計，處理續期兩年申請的成

本不會較處理一年期牌照的成本高

出一倍，因為兩年期牌照只會批予  
"記錄良好 "的處所，所以審批其續
牌應會動用較少人力。舉例而言，

在處理無爭議的牌照續期申請時，

將無須徵詢警方的意見及由酒牌局

舉行公開聆訊。  
 

004631 - 
005406 
 

主席  
郭偉强議員  
政府當局  
 

郭偉强議員關注到，酒牌局會否更難因

應居民的投訴而撤銷兩年期的牌照，以

及建議的中期檢討機制不會就酒吧造

成 的 滋 擾 為 有 關 居 民 提 供 足 夠 的 保

障。他認為，政府當局應提供更多有關

處理酒牌申請所需成本的實質數據，為

收費建議提供理據。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現有審批酒牌的程

序，不論牌照有效期的長短，已為酒牌

處所附近居民提供足夠保障 (例如就申
請酒牌刊登公告的程序及上訴機制 )。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a)發出新酒牌
及為酒牌續期的現有費用分別的成本

計算方法及收回成本比率；及 (b)按部門
計算，將牌照有效期由一年延長至兩年

估計可以節省的間接成本。  
 

 
 
 
 
 
 
 
 
 
 
 
 
 
 
 

政府當局

須提供所

要求的資

料 (會議紀
要第 6(a)
段 ) 
 

005407 - 
010325 
 

主席  
陳家洛議員  
政府當局  
 

陳家洛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  
 
(a) 解釋收費建議如何及為何按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F 所述，會令每
年平均收入預計減少約 270 萬元 (在
辦理牌照續期申請服務的預期收回

成 本 比 率 由 現 時 的 149%下 降 至
119%後 )；及  
 
 

 
 
政府當局

須提供所

要求的資

料 (會議紀
要第 6(b)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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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b) 研究可否進一步簡化處理 "記錄良
好 "的無爭議牌照續期申請的現行
程序，以減輕酒牌局的工作量及處

理申請所需的成本。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處理無爭議牌照續

期個案時的程序，比新申請及遭反對的

續牌申請簡單得多。至於有爭議的個

案，有關的酒牌申請會轉介相關部門，

包括徵詢警方的意見，並透過民政事務

總署徵詢地方社區內受有關申請直接

影響的持份者 (包括有關區議會的區議
員 )的意見，而酒牌局可舉行公開聆
訊。因此，無爭議牌照續期個案的收回

成本比率會比遭反對的個案者為高。  
 

010326 - 
011032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詢問  ⎯⎯  
 
(a) 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的建議優化措
施會如何利便業界；及   
  

(b) 修訂有關暫時不在場的條文的現行
建議，對有關持牌人當值時間的持

牌條件會否有任何影響。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  
 
(a) 現時，申請人如在申請時同時提供
數碼簽署，即可以電子方式申領酒

牌。不過，由於只有少數申請人有

數碼簽署，這個申請方式的使用率

甚低。現行建議是容許申請人可以

電子方式申領酒牌 (包括其發出、續
期、轉讓或修訂 )，只要申請人在申
請時提供酒牌局編配／批准的通行

密碼或數碼簽署；及  
  

(b) 修訂有關暫時不在場的條文的現行
建議，對有關持牌人當值時間的持

牌條件不會有影響。現時，酒牌局

秘書可授權任何人為患病或暫時不

在場的酒牌持有人管理領有牌照處

所，為期不超逾 3 個月。因應把牌
照最長有效期由一年延長至兩年的

建議， 目前建議會把暫時不在場時
間的上限訂為牌照有效期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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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1033 - 
012240 
 

主席  
姚思榮議員  
政府當局  
 

姚思榮議員認為，酒牌局應確保在審批

酒牌申請時採用一致標準，以及向業界

提供更多有關處理酒牌申請所需時間

的資料。他察悉，如有人對續牌申請提

出反對意見或作出負面評語，酒牌局可

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批出有效期較

全期為短的牌照，並詢問有關居民可透

過哪些途徑對酒牌處所提出投訴／反

對。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  ⎯⎯  
 
(a) 酒牌局按指引所訂採用同一套標準
審批酒牌申請。酒牌局顧及相關政

府部門及區內居民的意見，並就每

宗個案的情況作出考慮。正如較早

前所述，酒牌局會考慮蒐集所得的

意見，並可按需要就每宗個案附加

額外持牌條件；  
  

(b) 根據由酒牌局公布並載於其網站的
"處理酒牌新申請流程表 "，處理無
爭議個案所需時間為 8-10 個星期。
不過，處理遭反對個案所需時間會

因為安排公開聆訊而較長；及  
 

(c) 有關居民可透過各種途徑對酒牌處
所提出投訴／反對，這些途徑包括

電話、電子郵件及郵遞。  
 

 

012241 - 
012312 
 

主席  
姚思榮議員  
 

主席就是否需要延展審議期徵詢委員

的意見。  
 

 

012313 - 
013116 
 

主席  
郭偉强議員  
政府當局  
 

郭偉强議員詢問，在延長酒牌有效期建

議獲通過後，酒牌局能否縮短處理無爭

議個案所需的時間。  
 
政府當局回覆，酒牌局有可能可以縮短

處理無爭議個案牌照續期申請所需的

時間，因為每年應收到較少的續期申

請。  
 

 

審議兩項修訂規例的條文  
013117 - 
013238 
 

主席  
政府當局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FH CR 
2/3231/13)(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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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 2015 年應課稅品 (酒類 )(修訂 )規例》  
 
第 1 條  ⎯⎯  生效日期  
 
第 2 條  ⎯⎯  修訂《應課稅品 (酒類 )規
例》  
 

013239 - 
013611 
 

政府當局  
主席  
姚思榮議員  
 

第 3 條  ⎯⎯  修訂第 20 條 (牌照的發出
及有效期 )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的提問時表示，就有

效期少於一年的酒牌，現行收費將維持

不變，即該費用的訂明費用比例，將按

該牌照的有效期佔 12 個月的比例計
算。  
 

 

013612 - 
013924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4 條  ⎯⎯  取代第 24 條  
 
政府當局在回應主席的提問時證實，有

關酒牌持有人暫時不在場的申請，將獲

准以電子方式提交。  
 
主 席 對 建 議 的 利 便 營 商 措 施 表 示 支

持，並指出，方便營商諮詢委員會多年

前已建議，應容許食物業及相關服務業

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  
 

 

013925 - 
014046 
 

主席  
政府當局  
 

第 5 條  ⎯⎯  加入第 26C 條  
 
第 6 條  ⎯⎯  加入第 34 條  
 

 

014047 - 
014123 
 

主席  
政府當局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FH CR 
2/3231/13)(附件 B) 
 
《 2015 年應課稅品 (酒牌 )(費用 )(修訂 )
規例》  
 
第 1 條  ⎯⎯  生效日期  
 

 

014124 - 
014133 
 

政府當局  
 

第 2 條  ⎯⎯  修訂《應課稅品 (酒牌 )(費
用 )規例》  
 

 

014134 - 
014153 
 

政府當局  
 

第 3 條  ⎯⎯  加入第 1A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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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4154 - 
014214 
 

政府當局  
 

第 4 條  ⎯⎯  修訂第 2 條 (費用 ) 
 

 

014215 - 
014259 
 

政府當局  
 

第 5 條  ⎯⎯  修訂附表 (關於酒牌的費
用 ) 
 

 

014300 -  
014629 
 

主席  
姚思榮議員  
郭偉强議員  
 

下次會議日期；及  
 
主席作出總結。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4月 14日  

 


